




附錄 

 
政府當局於 2009年 5月 6日  

就有關長洲原居鄉村的事宜  
致郭卓堅先生覆函的撮要  

 
 

政府當局於覆函中表示不擬向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

建議將長洲納入《條例》的範圍內，理據如下  - 
 

(a) 關於郭先生提及 1899年 7月 15日的憲報紀錄，當
中並無顯示長洲是由不同的獨立鄉村組成，該憲

報的內容亦與現時的村代表選舉制度無關。  
 

(b) 在2002年制訂《村代表選舉條例草案》(下稱《條
例草案》 )時，當局已就村代表選舉新安排的建
議和草案內容作廣泛的諮詢，包括諮詢鄉議局及

各鄉事委員會。該《條例草案》最終於 2003年 2
月獲立法會通過。由於長洲從來沒有村代表選

舉，而長洲鄉事委員會自1961年成立以來，歷任
的會員均是街坊代表，而非由個別鄉村代表組

成，因此沒被列入《條例》的附表內。  
 

(c) 當局及鄉議局於 2007年成立的 "鄉郊選舉檢討工
作小組 "亦曾討論郭先生要求將長洲納入《條例》
的建議。由於長洲為一墟鎮，從來沒有任何村代

表，而長洲鄉事委員會亦認為應維持現狀，工作

小組遂同意不會在是次檢討工作中跟進有關將

長洲加入《條例》的建議。  
 


